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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6 條，以及 12 條。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二、目標： 

（一）培養學生具備正確的多元性別之生理、心理知識，建立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 

（二）培養學生具備正確的情感教育認知、態度及技能。 

（三）增進全校師生對性別平等教育、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家暴防治等法令與議

題有 

正確的知識與態度。 

（四）建立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空間，以確保人身安全。 

（五）提升本校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知能，並於課程及活動中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三、重點措施： 

（一）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建立性別平等教育組織及運作模式。 

（二）辦理教師進修，充實對性別平等教育之知能。 

（三）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訊、設備及課程。 

1. 充實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之教材及教法。 

2. 推動性別平等概念融入各科教學，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

至少四小時。 

（四）規劃辦理校園性別平等觀念宣導活動。 

1. 辦理學生性別互動之議題講座與宣導。 

2. 舉辦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學藝及其他形式之競賽活動。 

3. 舉辦性別平等意識之宣導。 

（五）增進校園人身安全環境及性別意識。 

1. 營造安全友善及性別平等之校園環境。 

2. 加強宣導「性別歧視與性侵害事件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介流程及通報申訴制

度」。 

3. 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四、執行方式及內容： 

（一）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規劃推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之教學相關活動。 

1. 組成：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2. 工作事項： 

（1） 推動與督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之執行。 

（2） 聯絡、運用、尋求各種社會資源，以順利推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3） 定期召開會議，規劃改進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狀況。 

（二）辦理教師進修，充實性別平等教育知能。 

活動項目 對象 實施方法與內容 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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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本校教師及

家長 

114.08.30 

講座主題：性別角色的突破

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輔導處 

專題講座 全校教師 

114.10.22 

講座主題：友善輔導-師生溝

通好溫暖  

輔導處 

專題講座 
本校教師及

家長 

115.03.07 

講座主題：性平宣導及性侵

害防治 

輔導處 

 

（三）運用各項校內外資源，辦理學生講座校內活動或小團體輔導、個別諮商。 

活動項目 對象 實施方式與內容 辦理單位 

性平講座 五年級 

114.09.17 

宣導主題：友情的抉擇(人

際關係) 

輔導處 

性平宣導 全校師生 

114.09.24 

配合教師節-認識教師活

動，搭配性行標語宣導 

輔導處 

入班宣導 二年級 

114.10 

宣導主題：做自己身體的主

人 

輔導處 

專輔教師 

入班宣導 三年級 
114.10 

宣導主題：性別平等 

輔導處 

專輔教師 

性平講座 六年級 
114.10.8 

宣導主題：網路人際互動 
輔導處 

朝會宣導 全校師生 
114.10.11 

週會宣導-國際女孩日 
輔導處、學務處 

性平講座 四年級 
114.12.10 

宣導主題：身體界線宣導 
輔導處 

入班宣導 六年級 

115.03 

兒少性剝削防治 x網路交友

安全宣導 

輔導處 

專輔教師 

性平講座 一年級 

115.03.11 

宣導主題：身體界線與性別

平等 

輔導處 

性平講座 成長班 

115.03.11 

宣導主題：身體界線與性別

平等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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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活動 全校師生 
115.4.22 

性平及家庭才藝大挑戰 
輔導處 

 

（四）統籌規畫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教學，營造尊重多元包容差異之校園文化。 

實施項目 預定期程 辦理方式 辦理單位 

定期辦理課程發

展會議 
全學期 

1. 將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列入校訂課

程，研討課程設

計及可行方式，

列入教學進度表

中，並編寫教材

及學習單。 

2. 鼓勵校內教師參

與新竹市辦理之

性平教育議題研

習。 

教務處、輔導處 

各科融入教學 五年級上學期 

1. 多元生理用品及

推動月經平權教

學融入健康課。 

2. 性別平等議題融

入各科教學 

3. 各學年於期末完

成性別平等教學

歷程表。 

輔導處、學務處健

康中心 

 

（五）落實運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機制。 

實施項目 辦理單位 執行期間 備註 

訂定、檢視修正學校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

則 

性平會、學務

處生教組 

全學年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1 條及校園性

別事件防治 準則

第 9 條規定。納入 

本校教師聘約第 7 

條。 

4. 暢通本校校園性別

事件處理機制及通

報申訴管道，並依

規定處理相關申訴

案件。 

5. 強化輔導轉介流程

及適時個別輔導、

團體輔導或召開個

性平會、學務

處生教組、輔

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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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輔導會議。 

強化家庭暴力、兒少

保護、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責

任通報制。 

全體教職員

工、學務處、

輔導處、校外

資源 

（六）營造安全友善及性別平等之校園環境 

實施項目 辦理單位 執行期間 備註 

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

全、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

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

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

施之規劃。 

總務處、各

處室 
全學年 

依校園性別事件防 

治規定第 5 條規

定。 

 

五、經費來源：財團法人倪當賢任銀紀念文教基金會補助經費、家長會活動經費。 

六、預期成效： 

（一）透過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等各項活動、課程，建立正確性別平等觀念。 

（二）營造優質校園，建立無性別歧視與無暴力的教育環境。  

（三）結合情緒教育課程活動，建構學生良好溝通模式。  

（四）消弭性別歧視以及暴力，建立溫馨友善生活環境。 

七、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生教組 總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    

 


